
 
 

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

第十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
一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月 12 日(星期日)上午 11 時。 

二、地    點：台北凱達飯店 3F宴會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奕男 

          (台灣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主 持 人： 許理事長明杰、李監事會主席仁村聯合主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出(列)席人員：理事應到委員 26 人、出席委員 16 人、請假委員 10 人、未到 0人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監事應到委員 9人、出席委員 6人、請假委員 3人 

五、討論提案： 
 

    案由一：本會修正之 115 年度工作預定計畫表、115 年度工作計畫總經費報 

           告，115 年度收支預算表，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 
             

    說 明： 

           (一)本草案業經本會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，提報運動部申請 

               115 年度補助經費審查。 

           (二)有關本會旨揭經費預算，本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業奉運動部 115 年 

        2 月 13 日運競(四)字 1150300500S 號函核定補助 585 萬，另優秀 

        暨具潛力選手培訓計畫部分已報部審查中，尚未核覆補助金額。 

（三）前揭修正經本會議確認後，後續將提送本年度會員大會追認。 

  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監事會成員審議後無異議通過，後呈送理事會出席成員表 

           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二：本會 114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114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114 年度財產目 

 錄、114 年度政府機關經費輔助一覽表、114 年度捐贈收入、114 年 

 度現金出納表、114 年度財務報告檢查表等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             

    說 明：本案經本會議確認後，後續將提送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。 

  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監事會成員審議後無異議通過，後呈送理事會出席成員表 

           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三：本會 114 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草案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   說 明：本案經本會議確認後，後續將提送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。 

  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監事會成員審議後無異議通過，後呈送理事會出席成員表 

            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四：本會 115 年聘僱工作人員及薪資一覽表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   說 明：  

         (一)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辦理。 

         (二)本會目前聘用專職人員薪資如附件。 



 
 

    （三）補助特定體育團體聘用會計專業人員計畫經費表。 

  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監事會成員審議後無異議通過，後呈送理事會出席成員表 

            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五：本會 115 年度會員資格審查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 明： 

         (一)依據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明訂：未繳納會費者， 

       不得享有會員權利，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，視為自動出會。 

       本次會員資格審查依據會費繳納統計至 115 年 3月 16 日前。 

         (二)115 年個人會員已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三)115 年個人會員當年度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四)115 年個人會員計算至 114 年初連續兩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五)115 年團體會員已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六)115 年團體會員當年度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七)115 年團體會員計算至 114 年初連續兩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八)本會 115 年統計有效個人會員人數 198 位，團體會員數 85個。 

         (九)依據本會會章入會未滿一年無選舉權，依此確認本會第 14屆第 1次 

               會員大會理事長暨理監事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如附件 

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理事會出席成員表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六：有關本會會章修正事宜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 明：為配合 114 年 9月 9日原體育署升格為運動部，擬修正本會會章內容 

              有關主管機關名稱皆修正為運動部。 

          

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理事會出席成員表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七：檢陳本會第 14屆第 1次會員大會選舉實施原則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

      說 明：本會訂於 5月 17 日假體育聯合辦公大樓辦理第 14屆第 1屆會員大會 

              暨理事長及理監事選舉，依據運動部來函及特定體育團體管理辦法第 

              27 條規定，本會須於理監事候選人登記參選前於本會官網公告憑辦。 

          

 決 議：現場由出席理事會出席成員表決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
 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無 

九、散會：11 時 40 分 

 

  



 
 

  

  

 

 

 
 

  



 
 

 

  



 
 

 

  



 
 

 

  



 
 

 


